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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关于印发《水利局防溺水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股室：
现将《水利局防溺水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乌拉特前旗水利局
        2022年8月26日





乌拉特前旗水利局关于印发《水利局防溺水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各股室：
当前正值汛期，是溺水事故多发时段，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关于做好预防溺水工作的紧急通知（市委办〔2022〕7号）、《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防溺水工作的通知》（巴安委办发〔2022〕70号）等文件精神，立足我局职能职责，现就有关防溺水工作安排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二级单位、股室要本着对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认清抓好防溺水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树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工作方针，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涉水安全隐患。同时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强化履职尽责任能力，结合河湖长制巡河管理要求，以不遗漏一片水域为目标，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有针对性的做好各项预防工作，减少和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为确保防溺水工作扎实开展，成立水利局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力军  局  长
副组长：梁永恒  副局长
王权胜  副局长  
赵永胜  副局长
于瑞军  副局长
王四清  二级主任科员 
邬子军  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
菅跃甄  副科干部
成  员：段  垠  河湖管理股股长
冯志宏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股股长 
赵永丽  办公室主任  
白咏东  水政水资源管理股股长
刘爱平  农牧水利水保股股长 
武胜利  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 
刘  慧  水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梁永恒兼任任，赵永丽、王雪娇为成员，负责防溺水工作日常事务。
二、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巡查管控。各二级单位、股室要根据职能职责，迅速行动，全面排查管辖范围的河湖、水库、堤防及渠道等水利工程容易诱发溺水事故的风险隐患，坚持“边排查、边整改”。河长办要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要将防溺水工作纳入河湖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增大河湖长、河湖保洁员等对河湖的巡查频次，扎实开展河湖巡查值守，及时提醒和制止玩水、戏水等危险行为，有效形成群防群控的工作格局，坚决做到水域有人巡、安全有人管、事故有人防。对于不能立行立改的，要设置隔离带、网围栏等安全设施，并限期整改。
三、设立警示标语，做好安全预警。在河湖、水库、扬水站等危险水域、易发事故的重点水域，及时补充设立或增设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明确危险部位基本信息及可能发生事故，充分做好防溺水安全预警警示工作。务必于8月10日前布设到位，并将布设情况图片连同排查情况一并报送办公室。
四、强化宣传引导，提高安全意识。要广泛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通过标语、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方式，适时开展防溺水工作宣传，普及防溺水知识，切实增强广大群众及未成年人家属的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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